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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采取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 5,6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1,2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7.86元/股
（含）。按照回购金额上限11,2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47.86元/股（含）测算，预计回购数量234.02
万股（含），约占公司总股本1.58%；按照回购金额下限5,6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47.86元/股（含）
测算，预计回购数量117.01万股（含），约占公司总股本0.79%。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和《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经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

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暂无明确股份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其将严格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因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等原因，可能导致

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存在因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

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3）本次回购过程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

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存在监管部门后续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事项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方案不符合

新的监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的风险；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回购规则》）、《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公司基于对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合理判断，为有效维护全体股东权益，增强

投资者信心，同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团队、核心骨干及优秀员
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企业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公司的经
营发展前景、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将前述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和/
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指引》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1、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1、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7.86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实际回购价格在回购启动后
视公司股价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
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回购股份的用途：将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
3、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6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1,200.00万元（含），具

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4、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用途

将股份用于股权激励

拟回购股份数量(万股)

117.01-234.02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5,600-11,2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0.79-1.58

本次回购股份基于将股份用于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按照依法披露的用途进行转让，未
按照披露用途转让的，应当在三年期限届满前注销。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86元/股条件
下，按不超过人民币11,200.00万元（含）的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34.02万股，约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58%；按不低于人民币5,600.00万元（含）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数量约为 117.01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79%。公司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10%，符合《回购规则》规定，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
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
例相应变化。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

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超过最低限额后，则回购方案即可以选择实施完毕，或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立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
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交易申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若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7.86元/股（含），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11,200.00万元（含）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34.02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58%。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限售流通股
二、无限售流通股

三、总股本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147,796,976
147,796,976

占总股本比例（%）
0

100.00
100.00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2,340,158
145,456,818
147,796,976

占总股本比例（%）
1.58
98.42
100.00

2、若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7.86元/股（含），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600.00万元（含）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17.01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79%。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一、限售流通股
二、无限售流通股

三、总股本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0
147,796,976
147,796,976

占总股本比例（%）
0

100.00
100.00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1,170,080
146,626,896
147,796,976

占总股本比例（%）
0.79
99.21
100.00

注：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实际实施情况为准，
以上数据计算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
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及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的承诺

1、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的影响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总资产为 283,237.3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4,

153.09万元，货币资金为32,493.22万元，未分配利润为56,210.32万元。按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

民币11,200.00万元（含）全部使用完毕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3.95%，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6.43%。公司业务发展良好，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研发等情况，公司认为本次股份回购
事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反映了管理层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肯定，有利于增强公众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

股价并提升公司的资本市场形象，为公司未来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本次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
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完善了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团队、核心骨干及优秀员工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企业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3、对本次回购股份是否影响上市公司地位的分析
若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7.86元/股（含），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1,200.00万元（含）进行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34.02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58%。回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不
会出现重大变动。本次回购数量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公司上市条件，亦不会改变公司
的上市公司地位。

4、公司全体董事承诺
全体董事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

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
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股东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以下简称“增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江恒”）拟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12月10日至2026年6月9日），以
银行专项贷款和自有（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12,000万元。自2025年12月17日至2026年2月10日期间，海南
江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776,700股，增持金额为 73,448,
565元（不含交易费用等），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
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
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暂无明确股份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在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转让的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股份不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若公司发生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届时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有
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授权情况
1、审议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经公司2026年3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回购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
议决议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9）。

2、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为保证本次

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
调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6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
第二十六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2/3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
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0%，并
应当在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议案的审议时间、程序等均符合《回购规则》《回购指引》的相关规定。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披露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公司已于2026年3月17日披露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3月13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具体详见公
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0）。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开立了股票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将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

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至少应当包括已回购股份数量和

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已支付的总金额；
4、公司在回购期间将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

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
5、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应当公告未能实施

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6、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应当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四、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因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等原因，可能导致

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存在因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股东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

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3、本次回购过程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存在监管部门后续对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事项颁布新的规定与要求，导致本回购方案不符合

新的监管规定与要求从而无法实施或需要调整的风险；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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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04月10日采用现场表
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03月17日以公告
方式通知全体股东。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和《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0日上午9:15 - 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6年 4月 10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6年4月10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工业园桐梓坡西路223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涛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5 人，代表股份 75,007,6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990%。【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放弃表决权的股数-公司回购股份数量=
193,107,640-8,725,000-3,641,587-4,248,405=176,492,648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74,624,9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8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7人，代表股份382,7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9 人，代表股份 382,8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7人，代表股份382,7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9%。
3、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北京海润天睿律师

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作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4,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3%；反对20,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9,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904%；反对 2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022%；弃权 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74%。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4,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1%；反对19,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471%；反对 1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16%；弃权 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1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1,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8%；反对19,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弃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6,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113%；反对 1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32%；弃权 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5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3,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2%；反对21,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815%；反对 2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50%；弃权 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35%。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2,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3%；反对21,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弃权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986%；反对 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73%；弃权 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4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3,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7%；反对21,36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874%；反对 21,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790%；弃权 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35%。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962,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7%；反对21,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7,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941%；反对 2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56%；弃权 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02%。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89%；反对22,36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9%；弃权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173%；反对 22,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02%；弃权 2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25%。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俞正元先生、俞涛先生、谢仕林先生、罗兵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盛武律师、王羽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4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股东五矿元鼎股权投资基金（宁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五矿元鼎”）持

有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4,942,110股（占公司总股本 510,173,
053股的2.93%），股东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白云”）持有公
司股份20,740,6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7%）。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2022年8
月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1月8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股东五矿元鼎计划

根据市场价格，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4,942,110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93%），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数量不超过5,101,73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数量不超过 9,840,38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93%），减持期间为自公司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同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股东中科白云计划根据市场
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1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为自公司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收到五矿元鼎及中科白云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4月10日，五矿元鼎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101,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中科白云未减持公司股
份。鉴于 2026年 4月 11日、4月 12日为非交易日，上述减持计划的实际可交易期限已于 2026年 4月
10日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五矿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宁波）有限公司－五矿元鼎股权投资基金（宁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下股东

14,942,110股
2.93%

IPO前取得：14,942,11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20,740,686股
4.07%

IPO前取得：20,740,686股

上述减持主体均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五矿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宁波）有限公司－五矿元鼎股权投资基金（宁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26年1月8日
5,101,730股

2026年1月13日～2026年4月10日
集中竞价减持，5,101,730股

8.40～9.72元/股
47,159,294.09元

未完成：9,840,380股
1%

不超过：2.93%
9,840,380股

1.93%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026年1月8日

0股
2026年1月13日～2026年4月1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未完成：5,100,000股

0%
不超过：1%

20,740,686股
4.0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五矿元鼎、中科白云均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亦不属于直接持股5%

以上股东，其已履行完毕所作出的承诺事项，后续减持已无需继续履行提前披露减持计划的信息披露
义务。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矿元鼎已实施减持计划；中科白云因自身需要、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未实施减持计划。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上述减持股

份计划均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88658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6-023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11号悦康创新药物国际化产业园

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3
153

230,297,154
230,297,154

51.8126
51.81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伟仕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郝孟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30,458
比例（%）
99.7539

反对
票数

424,180
比例（%）
0.1841

弃权
票数

142,516
比例（%）
0.062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09,231
比例（%）
99.7447

反对
票数

430,080
比例（%）
0.1867

弃权
票数

157,843
比例（%）
0.0686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726,131
比例（%）
99.7520

反对
票数

424,180
比例（%）
0.1841

弃权
票数

146,843
比例（%）
0.063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831,347
比例（%）
99.7977

反对
票数

435,680
比例（%）
0.1891

弃权
票数
30,127

比例（%）
0.0132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815,400
比例（%）
99.7908

反对
票数

447,180
比例（%）
0.1941

弃权
票数
34,574

比例（%）
0.015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8,991,088
比例（%）
99.4328

反对
票数

1,271,492
比例（%）
0.5521

弃权
票数
34,574

比例（%）
0.0151

7、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结项暨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及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9,842,727
比例（%）
99.8026

反对
票数

424,180
比例（%）
0.1841

弃权
票数
30,247

比例（%）
0.013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986,011

比例（%）

99.2541

反对

票数

424,180

比例（%）

0.5540

弃权

票数

146,843

比例（%）

0.1919

4

5

6

7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及结
项暨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新
增募投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76,091,227

76,075,280

75,250,968

76,102,607

99.3915

99.3707

98.2939

99.4064

435,680

447,180

1,271,492

424,180

0.5690

0.5841

1.6608

0.5540

30,127

34,574

34,574

30,247

0.0395

0.0452

0.0453

0.03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均为普通表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针对议案3、4、5、6、7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艳清、刘文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6-015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

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2028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
施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2024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就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涉及的非交易过户事宜，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披露了《关于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就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股票归属及过户事宜，公
司分别于2025年9月26日披露了《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归属的公告》以及2025年11月5日
披露了《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归属股票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就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未
归属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A股股份暨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终止的公告》。
根据《公司2024年-2028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6年

10月14日届满，现将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
1、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24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当期计划名下之

日起算，即2024年10月15日至2026年10月14日，其中锁定期12个月。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已经归属到持有人的A股股票合计4,220,100股。尚

未归属的A股股票合计779,900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1%。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10%，任一持有人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二、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2026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A股股份暨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终止的议案》，就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未归属的779,
900股A股股票，公司将予以回购注销。该回购注销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前述回购注销
完成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将相应终止，并由管理委员会进行清算及分配，相关权益均归属于公司。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2026-01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

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20日（星期一）上午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13日（星期一）至04月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od.yh@yonghui.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6年 04月 17日发布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4月20日上午09:00-10: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20日上午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具体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20日上午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13日（星期一）至04月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bod.yh@yonghui.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91-83962802
邮箱：bod.yh@yonghui.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6-3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安汽车”）于2026年4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会议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内容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2025年度利润分配。2．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金额达公司注册资本50%，不再继续提

取。公司法定盈余公积期初累计金额为 4,957,043,030.00元，已达公司注册资本的 50%，2025年度公
司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公司不存在需要弥补亏损的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初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47,158,746,846.13
元，加上2025年度母公司净利润4,807,448,035.38元，扣除2024年度与2025年中期实施现金分红合计
人民币3,418,076,157.12元，2025年末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48,548,118,724.39元。根据公司的财务
状况，公司具备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3．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
展需要，为充分回报股东，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26年 4月 8日总股本 9,912,924,1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1.15元（含税），公司合计拟派送现金人民币1,139,986,272.8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4．如本方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包括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已分配的现金红利495,704,303.00元）总额为1,635,690,575.88元（含税），占本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40%。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调整原则
若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

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则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现
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本年度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1．现金分红方案指标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2025年度

1,635,690,575.88

-

4,075,223,181.54

53,503,168,524.85

48,548,118,724.39

是

7,972,823,626.76

-

7,574,683,363.98

7,972,823,626.76

否

2024年度

2,924,655,387.70

-

7,321,363,897.24

2023年度

3,412,477,663.18

-

11,327,463,013.15

2．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达 7,972,823,626.76元，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因此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兼顾考虑了公司运

营和长期发展方面资金需求，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
理性。

公司 2024年度、2025年度合并报表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期保值工具除
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增值
税、预缴税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计金额分
别为人民币39.95亿元、人民币93.84亿元，其分别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92%、4.62%，均低于50%。

四、备查文件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2．2025年度审计报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1日


